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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98年9月25日


　　任命劉東隆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此令自中華民國98年9月10日起生效。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令
	中華民國98年9月29日


    追晉故海軍上校陳紀宗為海軍少將。

    此令自中華民國98年9月16日起生效。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
國防部部長　高華柱
	總統令
	中華民國98年9月30日


    特任劉德勳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任命趙建民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此令自中華民國98年9月10日起生效。

    特任梁啟源為行政院政務委員，朱景鵬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任命林聖忠為經濟部政務次長，夏錦龍 Obay‧Ataw‧Hayawan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令
	中華民國98年9月30日


　　任命李瑞溪為國史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林國忠為行政院新聞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葉元麗為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簡任第十職等室主任，王宗曦為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林溫琴、陳麗玟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高新興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郭玉芬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

　　任命黃才郎為國立臺灣美術館簡任第十二職等館長。

　　任命許愛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張致盛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副場長，廖文偉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課長。

　　任命林三貴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傅慧芝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汪秋一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

　　任命洪仁桂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

　　任命呂佳徵、江幸垠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長，賴邦元、黃雅芬、崔玲琦、劉秉鑫、遲中慧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黃斯偉、潘進柳、彭幸鳴、高玉舜、林洲富、林海祥、周明鴻、潘翠雪、彭政章、劉興浪、吳炳桂、李慈惠、曾淑華、詹駿鴻、劉坤典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王聖惠、蕭艿菁、許宗和、陳駿璧、林金村、陳貽男、郭雅美、李錦美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長，黃莉雲、鍾任賜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法官，陳雅玲、李昆曄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葉居正、丁振昌、蘇清恭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長，陳顯榮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簡任第十三職等法官，賴純慧、林英志、楊清安、陳欽賢、彭喜有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康弼周、簡燕子、李進清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馮保郎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曾文欣、蘇清水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兼庭長，李芳南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郭千黛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張國勳、方彬彬、李育仁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

　　任命李泰陽為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鄭佳良為臺北市公共運輸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趙淑芬為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許坋妃為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呂碧宗為臺北縣政府交通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鍾麗景為臺北縣政府客家事務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盧坤宏、許妙至、吳世鴻、洪慶宏、陳俊豪、陳炳宏、鍾豐駿、劉宗祐、柯慶麟、張俊達、張之維、林家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亮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秉欽、周士翔、辛福壽、林于莙、陳怡禎、李建億、許涴琪、蕭筑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尹玉、林鈺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淑貞、黃可欣、凌維君、盧怡璇、郭溫慈、莊淨惠、劉黛君、雲筱菁、王淳詠、林淑惠、李良益、黃怡萍、楊雅瑜、游秀月、吳俁之、宋建宏、竇恒泰、張銘杰、陳重江、林婉祺、萬明憲、陳淑芳、嚴秀芬、林佳慧、范國敦、洪善達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純政、李亮瑛、歐嘉修、李薇、石志彬、黃啟晉、陳皇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暐廷、呂昌祺、劉巧蓮、李觀宏、李尚倫、何佳祥、陳炳仲、范振基、周沅錞、莊欣怡、趙聖傑、林逸瑋、黃心韻、陳彥伶、謝佳男、蔡坤憲、黃雪卿、高櫻芬、吳旻曉、許忠信、黃弼鑫、江增智、葉雯珍、官曉青、黃冠堯、蕭芝昀、徐苡瑄、陳淑慧、楊秉順、許文彥、鄭健志、鄭慶豐、邱信智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詹琇惠、林鎧亮、金高徹、黃冠彰、林韋秀、李玫臻、林佳濃、辜信憲、李蕙瑜、李宸姍、潘建志、孫莞媚、許琇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庭滿、魏希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泉誠為薦任關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令
	中華民國98年10月1日


    任命黃滌蘇為內政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歐正興為內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職等技正，詹素景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曹玉琴為財政部國庫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毛寶珍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室主任，黃鉅昌為財政部高雄關稅局加工出口區分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分局長。

    任命紀茂嬌為國立政治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許崑燈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陳金鳳為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林圳義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李宗榮、陳文哲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薛樂儀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許建榮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李吉祥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林李嘉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官。

    任命歐儒霈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花蓮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分局長，蘇瑞榮為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

    任命孫翼中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花蓮航空站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張瓊文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徐國振為新竹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陳守信為臺中市地方稅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張振山為雲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邱孝文、林瑞堂為雲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吳定謀為雲林縣稅務局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林貽德為福建省連江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局長，林世華為福建省連江縣政府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蔡志祥、王聖群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胡文男、江政緯、許淑淨、陳慧玲、林月霞、黃子晏、莊鎮魁、王苑如、張又仁、林彥汝、謝依陵、李敏翠、黃中逸、劉冠妤、力麗蓉、楊茹安、洪銘駿、曾淑真、簡嘉慧、林正修、羅寶珠、黃懷慧、謝柏宏、侯辰亞、張孟妤、董水成、林美珠、楊琇雅、曾慈雯、洪淑華、林佳欣、簡瑞均、李應順、簡淑娟、黃慧玲、陳千鄉、陳盈琇、陳麗君、林巧芳、簡秀娟、吳美慧、劉宜茹、李秋儀、詹麗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柯孟君、賴耀明、林麗貞、胡克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芷菱、周欣儀、周伯彥、王韻婷、莊紫君、洪慧萍、詹孟霖、石雅茹、黃霈芝、李芸慧、林義凱、陳俊、張家文、黃宜婷、楊儒樵、高子雯、黃于庭、林佳煓、楊淑茗、蕭文倩、周映柔、許家華、曾奕超、陳榮聰、林青樺、陳世、黃淑芬、高詩妮、詹孟訓、王脩涵、楊千林、陳彥琳、蘇士瑋、陳榮煇、黃小娟、林典慶、潘雅錚、曾國彥、張昀徽、忻雅蕾、高子元、張峻瀚、黃嘉彬、李綺倫、林怡伶、鄭明輝、葉婉婷、張顧霈、簡毓宏、黃乙娥、蔡牧函、陳冠霖、郭亦文、呂怡德、張卓維、陳立偉、蘇豊凱、陳怡璇、許芸瑋、李明修、李萱、傅祺瑋、李岳霖、許家豪、黃俊嘉、何意婷、杜睿宸、葉逸芳、方思遠、張家耀、李佳玲、廖文暉、張怡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雅賢、蔡式仲、陳玟伶、吳虹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明昌、許雅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魏靜怡、杜英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正中、李季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沛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志傑、葉淑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仁進、賴俊甫、王常勉、張婉真、鍾名茹、蔡瑋哲、蕭景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純存、李柏緯、楊惠婷、陳雅婷、陳盈穎、邱彥智、廖育德、張意正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珮琪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明瑾、林曉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詩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雅玲、張春敏、楊素鈞、劉秀茹、周柑杏、許美崢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令
	中華民國98年10月1日


    任命徐嘉助、陳天來、蔡育佳、張文慈、林川智、江姿蓉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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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中樞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暨宣誓典禮

98年中樞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暨駐布吉納法索特命全權大使張銘忠宣誓典禮，於中華民國98年9月28日(星期一)上午9時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行，總統主持並監誓，中央與地方高級文武官員及民意代表等約二百餘人與會，會中由台灣大學哲學系傅佩榮教授專題報告：「儒家與現代人生」（全文如后），典禮至10時結束。
儒家與現代人生
一、引言

今天是孔子誕辰二千五百五十九年的紀念日。緬懷至聖先師，最具體的方法是「溫故而知新」，認清孔子思想的現代意義，進而身體力行，努力實踐他的教導，盡到承先啟後的責任。這不僅是個人的身心安頓所需，也是社會穩定發展，文化賡續創新的契機所在。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學說「究竟」有何主張？它對現代人還有指導作用嗎？首先，它在歷史上的際遇十分複雜，從西漢董仲舒倡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就受到統治者的青睞與利用，扮演安定社會的主導思想。二千多年的專制政體可以用「陽儒陰法」一詞來描述，表面打著儒家的招牌，裡面採取法家的手段，等到國家陷入困境，就把責任推給了儒家。在這種情況下，儒家的詮釋，為了配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閉的教條，也就不足為怪了。

於是，一般人對儒家的刻板印象成為：重視群體和諧而忽略個體差異，講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誠坦蕩，最後淪為不講道理的三綱五常，與不分黑白的醬缸文化。像這樣的儒家難免讓人望而生畏生厭。但是，這是儒家的真正內涵嗎？這是孔子立說的原始精神嗎？答案顯然並非如此。

其次，現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導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趨勢下，變得既豐富又複雜。我們身處其中，容易覺得忙碌、盲目而茫然。許多學者以「後現代主義」一詞為其標籤，意思是：沒有任何觀點可以免於受質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價值中立或「只問事實不問價值」的現象。這種接近虛無主義的廢墟狀態，正是人類心靈的最大挑戰。針對這種處境，孔子思想能夠提出什麼解藥？如果經由適當研究，發現儒家學說可以救治人類的時代之疾，那將不但是我們中國人的幸運，也是全人類的幸運。

本文將依序探討以下三個主題：一、孔子在重視群體和諧時，並未忽略個體的主體價值；若是不談行動者的主體，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構真善美聖等價值呢？二、相對於西方（以猶太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這三大一神教為代表）所揭示之人類普遍具有「罪惡感」，儒家所側重的是人類應該有其「羞恥感」。這兩種觀點反映的都是人性不完美，因而需要進行修練，那麼今日又該怎麼做呢？三、儒家顯示深刻的「悅樂精神」，對人生充滿嚮往，要以個人力量承擔造福眾生的責任，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論是值得深究的。孔子的言行在上述三個主題都有精準的見解與示範，且讓我們略說大概。

二、個體與群體

孔子主張「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認為實踐人生理想的主動力量在於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階級、族群與貧富差異的，所以在得悉家中馬廄失火時，他的當下反應是「曰：傷人乎？不問馬。」因此推崇孔子為人文主義者，說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懷，乃是合宜的判斷。
問題在於：孔子所謂的「人」，一般都被認定側重於群體，這是正確的觀察嗎？譬如他的核心觀念是「仁」，而「仁」字「從人從二」，自然不離人我之間的互動關係，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分辨：孔子是否注意到道德行為的主體是個人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孔子對人的期許是：「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裡的「己」顯然是指個體而言，君子與學者應該有此自覺。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話語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誰都無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說：「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要進要止，全在於「吾」自己的選擇。

為何需要強調個體呢？因為不論群體如何相處，道德價值的主體必須是個人，並且是真誠的個人。像「巧言令色，鮮矣仁。」一語，不是暗示我們行仁的條件是真誠嗎？有真誠才有動力，也才能從事道德實踐，所以孔子會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不真誠，又如何可能「欲」仁？同時這個「我」自然是就個體而言的。

《論語》中最受誤解的章節之一，是「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這一段。關於「克己復禮」許多學者的理解是「克制（或約束）自己的欲望，去實踐禮儀的規範」。但是讀完本段全文，會發現孔子所說的更可能是「能夠自己作主，去實踐禮儀的規範」，因為他接著談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是主動，「由人」是被動；若要走上人生正途（仁），就必須「化被動為主動」，經過個體的自覺與自動，真誠而願意「復禮」（實踐禮儀的規範）。

這種真誠而主動的個體將會表現讓人驚訝讚嘆的力量，在《孟子》書中有一段話，就是談到三種勇敢時，最高層次的示範是底下這句話：「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通常我們會因為這句話出於《孟子》而以為那是孟子之語。事實上，那是孟子引述曾子所轉述的孔子之語。我若反省自己，發現自己理屈，那麼就算面對平凡百姓，我不覺得害怕嗎？然後，反省自己，發現自己理直，那麼就算面對千人萬人，我也向前走去。

「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句話中的「千萬人」不是指群體嗎？群體若是表現偏差的觀念與作為，「吾」這個個體不僅毫不妥協，並且要擇善固執、起而對抗的。孟子由此發展出「大丈夫」的人格典型，其表現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試問：天下還有比這句話更能顯示個體的尊嚴與獨特價值的嗎？

當然，儒家思想重視個體，其重點不是今日社會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所保障的人權，而是肯定：每一個人在道德實踐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責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殺的尊貴價值。這也是孟子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的意思。

在分析中國人的性格時，會發現「群體」的作用遠大於「個體」。這也許是個客觀事實，但是如果回溯於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請教的話，就會察覺原來孔子的觀念是兼顧群體與個體，並且在兩者之間保持一種動態平衡的。孔子的觀念對於現代人生仍然深具啟發性，其故在此。他所啟發的不只是我們華人世界，也將是全人類。道德行為的主體是個人，而道德實踐的條件與效應則不離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關係。能由個體的真誠出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廣開來。

三、羞恥心與罪惡感

就人的現狀而言，中西雙方的文化都強調修養是不可或缺的。為何需要修養？因為人性並非生而完美。關於「完美」 的判斷，是不能脫離一個參考標準的。以主導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為例，就在其教義中談到人的「原罪」。他們相信上帝是完美的，並且上帝所造的人也應該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遵他們與上帝所訂的盟約，亦即犯了罪，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換言之，人在面對完美的上帝時，不免自覺其「罪惡感」，然後只有憑藉虔誠信仰與真心懺悔才有可能獲得救贖。這種罪惡感對心靈的影響是極其深重的。心理分析學家佛洛伊德說：「許多人因為罪惡感而犯罪。」這句聽來像是顛倒的語句，其實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由其宗教所塑造的心靈狀態。

如果說「罪惡感」是個體在面對無限完美的上帝時所自覺的無能與卑屈，那麼「羞恥心」呢？羞恥心是個體在面對「群體」所要求的標準時，所自覺的不足與慚愧。個人不能脫離人群社會而生活，任何社會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與評價系統，那麼當一個人自己覺察或者被人指稱未達此一要求標準時，就會產生羞恥心。

問題在於：一個社會的言行標準是否正確無誤？這個問題涉及政治、教育、輿論所形成的社會風氣。譬如，「笑貧不笑娼」 是偏差的風氣，但同時也是一部分客觀的事實。那麼，要如何導正類似的風氣呢？在進行導正工作時，誰又有權認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來，這裡應該考慮的是雙重挑戰：一方面，每一個人都要有羞恥心，努力朝著社會標準去行動。這時所謂的標準體現於禮儀與法律。孔子顯然認為禮儀才是正途。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至於讀書人，孔子的期許是：「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至於如何判斷邦之有道無道，則是另一問題。

另一方面，羞恥心還有向內自省的層次，這就涉及真誠覺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則是可恥的，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若是與人相處而表裡不一，也是可恥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讀書人的首要條件是「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恥」當然是出於高度的自我要求。到了孟子，更宣稱「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羞恥心」的另一說法是「羞惡之心」，乃是孟子著名的「心之四端」之一，是一個人行「義」的基礎。到《中庸》，則又把恥與「勇」聯在一起，「知恥近乎勇」。在這一方面，羞恥心來自真誠面對自己的內在要求，其判斷標準不再侷限於社會規範，而是回溯到心的根源，直接面對儒家所信仰的「天」了。正是因為如此，孟子在談到人生三樂時，會強調「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這種兼顧天人要求的羞恥心是值得我們深入理解的。

在比較中西文化時，如果由「羞恥心」與「罪惡感」這兩種角度去省思，可以得到什麼啟發呢？以罪惡感來說，它源自個人面對上帝時的特殊心態，因此它的最大挑戰是不信上帝。一旦不信上帝，即有可能陷入道德虛無主義的困境，然後就會出現杜思妥也夫斯基小說中所擔心的大問題：「如果上帝不存在，我為何不能為所欲為？」

再以羞恥心來說，它源自個人面對社會標準或個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會標準，個人很可能變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這也正是當前社會的一大危機。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則不能忽略個人良知，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無限完美為目標。個體的生命價值完全體現於他自覺對人群的責任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同時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天命與兼善天下，亦即「修己以安百姓」，是孔子的人生目標。真正的羞恥心應該帶人走向孔子所描述的這種志節。

四、悅樂精神與憂患意識

孔子所創始的儒家，總是顯示中庸之道。這種中庸，並非靜態的不偏不易，而是充滿動態而均衡的力量。就個人的生命而言，真誠與否是個關鍵。只要真誠，就會由內心產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動去行善避惡。這種觀點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詞來槪括。「向」 代表力量，「善」 則是我與別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

於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礎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擇善固執」，而人生理想除了「止於至善」 還能有其他選擇嗎？明白這個道理並且努力實踐，無異於逐漸完成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悅樂精神」。一個人只要走在這樣的正途上，不論他的遭遇是窮達順逆，都不影響他內心的喜悅與快樂。孔子描寫自己「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他肯定顏淵的傑出之處在於「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到了孟子，依然不忘這種人人皆可獲得的快樂，並且具體歸結其契機在於真誠。他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個人若想快樂，則對萬物一無所求，只須反省自己，覺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誠。這還是人生之至樂呢！孔子說：「君子坦蕩蕩。」成為君子，是人人皆有同樣的可能性的，全看自己是否立志而已。

不過，如果把「善」界定為我與別人之間的適當關係，就不能避免一種情況，亦即儒家總是懷著憂患意識。即使像堯與舜這樣的聖王，在面對「修己以安百姓」與「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樣的理想時，仍然會覺得自己力有未逮，亦即「堯舜其猶病諸」。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須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其奮鬥目標，而這項目標所帶來的永恆而無限的壓力，正是憂患意識的來源。

孟子說得更為直接：「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這正是人類的狀況：若無教育，或者未受適當教育，則百姓的表現是與動物相近的。這種觀點顯然與「人性本善」毫不相容。君子所擔心的即在於此。天下若要安定，須由先知先覺之士發揮其責任心，用以啟迪後知後覺之人，再由此形成優良的社會風氣，大家一起走向人生的光明坦途與幸福之道。

孟子在揭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這段大道理時，結論是「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人在憂患中可以生存下去，在安樂中卻難免於滅亡。所憂患的是雙方面：自己是否擇善固執、日進於德？自己是否「與人為善」，是否偕同相關的人（包括依自己職責而有互動關係的百姓）一起走向善途？

《中庸》認為「天地雖大，人猶有所憾」。《易傳》指出「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些都是一脈相承的儒家觀念。其背後對人性的見解，並非宋儒（以朱熹為代表）以來所謂的「人性本善」，而是我們今日重新詮釋的「人性向善」。由於人性只是向善，所以人生必須擇善固執。由於善是指我與別人之間的適當關係，此一關係要求我自己在力求完美時也要協助別人如此。「別人」一詞包括由近及遠的天下所有的人在內。如此一來，儒家的憂患意識就成為人生謹言慎行、修德講學、立人達人、兼善天下的動力來源了。

悅樂精神與憂患意識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實這兩者是不可分離的整體。有悅樂而無憂患，則人生若非侷限於狹隘的利己，就是浮游於表面的享樂；有憂患而無悅樂，則人生又將懷憂喪志，患得患失，徒勞無功而苦不堪言。儒家能夠兼取二者，使人在悅樂之時心存憂患意識，在憂患之中又能保持悅樂精神。如此方可「知其不可而為之」，繼續以充分的信心與昂揚的鬥志向著人生的理想前進。我們學習孔子思想，能夠把握上述原則，在面對現代人生的考驗時，自然比較容易體會君子之道，「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然後「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五、結論

沒有人是生而完美的，也沒有人不可能走向完美。「完美」一詞在今日看來，包括「幸福」在內 。其根苗在於人性，其花果則展現於多采多姿的現代人生。多樣的選擇讓人無所適從，這時所需要的是一套通情達理、取精用宏的價值觀，而孔子所始創的儒家思想是「極高明而道中庸」，兼顧《尚書》 所謂「正德、利用、厚生」三方面的要求，引領我們由真誠而主動行善，因行善而造福人群，並在此一過程中也逐漸修成正果，成就自己的人生功課。

我們學習孔子思想，若能在重視群體和諧時也肯定個體的主體性與主動性，那麼在面對現代社會的風潮衝擊與時尚誘惑時，就不難把持自己的方向。我們在修養自己時，要時時警覺羞恥心，言行不僅合乎社會規範的標準，更要安於真誠的良知，進而上達無愧於天地神明的境界。我們身為知識份子與為民服務的公僕，總是希望造福百姓，因而難免於憂患意識；這時不能忘記孔子的悅樂精神，不但要苦中作樂，還要以苦為樂，甘之如飴，因為這一切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提升與完美。

紀念孔子誕辰，不再是例行公事，而是要學習一套完整而正確的價值觀，使孔子的見解在現代人生得到驗證的機會，讓世人肯定孔子思想對現代人類的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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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活動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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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期間：

98年9月25日至98年10月1日
9月25日（星期五）

˙偕同副總統針對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作與國策顧問舉行座談（總統府）

9月26日（星期六）

˙視察台北市雞南山及松山路危險山坡地聚落拆遷整治成果（台北市）
9月27日（星期日）

˙蒞臨「2009年全國客家會議暨客家貢獻獎頒獎典禮」頒獎並致詞（台北市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蒞臨「98年青年政策論壇－全國論壇」聽取獲選隊伍報告議題並頒發獎狀及獎金（銘傳大學台北校區）

˙視察中營蘭園瞭解台灣蘭花產業災後重建情形（台南縣下營鄉）

˙致贈中秋月餅慰勞協助救災之志工團體（高雄縣燕巢鄉）

˙訪視鳳雄營區災民收容中心並與災民共進晚餐暨餐後進行重建家園座談會（高雄縣燕巢鄉）

9月28日（星期一）

˙出席台南市各界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2559週年釋奠典禮並以上賓身分行上香禮（台南市孔廟）

˙主持98年中樞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暨宣誓典禮並聽取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傅佩榮專題報告（總統府）
˙蒞臨「98年教育奉獻獎暨資深教師表揚大會」與獲獎教師合影並致詞（台北市陽明山中山樓）
9月29日（星期二）

˙秋節慰勉陸軍烈嶼地區指揮部大膽守備隊

˙秋節慰勉金防部烈嶼地區指揮部混砲連

˙秋節慰勉陸軍金防部排雷大隊

˙與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官兵代表會餐

˙秋節慰勉空軍嵩山雷達站

˙蒞臨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15屆年會暨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閉幕典禮致詞（台北市圓山飯店）
9月30日（星期三）

˙前往宜蘭縣蘇澳鎮南天宮參香（宜蘭縣蘇澳鎮）

˙出席宜蘭縣南方澳進安宮為寶石珊瑚媽祖揭開披紗、行上香禮、開光點睛及主持安座大典祭典儀式（宜蘭縣蘇澳鎮）

˙蒞臨「2009宜蘭鯖魚節」活動觀賞油桶鼓表演並與縣長呂國華等人共同主持揭幕儀式暨鯖魚公仔陶瓷藝品等義賣活動（宜蘭縣南方澳第三漁港）

˙探視瑪利亞長期照護中心老人起居生活並致贈慰問金（宜蘭縣羅東鎮）

˙接見第33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暨第2屆全國兒童守護天使得獎人
10月1日（星期四）

˙秋節慰勉海軍蘇澳後勤支援指揮部並視導官兵泳訓
˙參訪海軍馬公軍艦

˙與海軍蘇澳中正基地官兵代表會餐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8年9月25日至98年10月1日
9月25日（星期五）

˙陪同總統針對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作與國策顧問舉行座談（總統府）
9月26日（星期六）

˙蒞臨「李國鼎資政百歲紀念學術研討會」致詞並為國鼎展示室主持剪綵典禮（桃園縣中壢市）
˙蒞臨龍應台女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新書演講會（台北市中山堂）
9月27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9月28日（星期一）

˙蒞臨「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15屆年會」致詞（台北市圓山飯店）
9月29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9月30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10月1日（星期四）

˙蒞臨「2009健康城市全國工作坊暨第1屆台灣健康城市獎項評選頒獎典禮」致詞並頒獎（嘉義市）

˙訪視嘉義市並與各區里長座談（嘉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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